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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分析了中国农业保险的特点 , 介绍了国外的农业保险情况, 最后提出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新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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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新颁布的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将关注焦点锁定

在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上。据统计,2006 年我国农业保险实现

较快增长 , 保费收入达8 .5 亿元, 同比增长16 .2 %[ 1] , 业已成

为保险业新的经济增长点。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和自然灾害

多发地区 , 农业生产面临巨大的风险 , 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

能力十分有限, 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的创新发展十分必要和

紧迫。

1  农业保险的特性

1 .1 自然属性 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、高赔付、预期收益有

限等特点, 而且, 由于业务分散 , 管理费用和经营成本都比较

高。这些特点决定了农险的赔付率远高于保险公司正常经

营的安全线。据有关资料显示,1985 ～2004 年间, 我国农业

保险仅有两年实现微利, 其余18 年全部亏损, 农业综合赔付

率超过120 % [ 1] 。为降低农业保险费率和保险公司的经营成

本, 各国政府都给予农业保险不同的政策补贴和优惠措施 ,

以保证农业保险能够良性发展。

1 .2  社会属性 农业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农业保险不是纯粹

的商品, 而是准公共产品 , 具有强烈的外部公共性和政策性。

在发达国家 , 政府要给予这类业务经营补贴、财政税收优惠

和行政便利措施。为稳定农场收入, 美国政府大力倡导农业

保险, 使农场主即使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损失, 保险赔偿

也会帮助其稳定生活、恢复农业生产, 由此避免了因农场主

破产而波及整个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社会的稳定。

1 .3 政治属性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5 % 的农业

大国, 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

发展以及国家的安定团结、稳步发展至关重要。发展农业保

险可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,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农民利

益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。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

时间内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来解决农业风险和挽回农民

损失。然而 , 由于政府财政资金有限, 往往“救急却难救穷”,

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相反, 国外成熟的经验以及国内一

些地区自发的实践表明, 以市场化的手段和保险的方式来规

避风险、补偿损失是行之有效的。

2  国外农业保险情况

2 .1  美国的农业保险 1938 年, 美国颁布《联邦农作物保险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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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, 并于同年根据该法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———联邦农作

物保险公司, 负责全国农作物保险的经营与管理。1939 年开

始实施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, 从而揭开了联邦政府开展农业

保险的历史。

美国农业保险的最大特点是国家出资组建官方农作物

保险公司, 其经营体制经历了“单轨制”—“双轨制”—“单轨

制”的不断变迁。1939 ～1980 年, 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直接

开展农作物保险业务 , 这一阶段是政府机构单独经营的“单

轨制”;1980～1996 年, 为提高农业保险的参与率和降低农业

保险的监督成本, 美国在经营体制上开始引进私营( 商业) 保

险公司和保险代理人参与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经营和产品销

售, 即政府机构与商业性保险公司共同经营农业保险的“双

轨制”。1996 年以后, 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逐步退出农作物

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, 在政府有关政策和补贴的激励下, 私

营保险公司开始经营或代理全部的农业保险业务。自此, 美

国农业保险进入了由私营公司单独经营的“单轨制”时代。

在这种“单轨制”下, 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只负责制定规则、

履行稽核和监督职能, 并提供再保险。目前 , 美国农业保险

的经营模式可概括为: 私营保险公司经营原保险, 政府提供

再保险[ 2] 。

2 .2 日本的农业保险  日本政府历来重视农业保险法律建

设, 早在1929 年就制定了《牲畜保险法》,1938 年又制定了《农

业保险法》,1947 年颁布了《农业灾害补偿法》, 之后根据农业

发展的需要 , 分别于1957、1963、1966 、1972、1978 、1985 和2003

年对农业保险法律制度进行了修改, 从而为日本农业保险的

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。日本政府对农户提供

保险费补助, 且保险费率越高国库补贴就越多。政府还对开

展农业保险的团体提供事务费补助( 任意保险事业除外) , 并

向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业务。

日本的农业保险采取共济组合的形式。农业保险以市、

町、村的农业共济组合为基层组织, 是农民自愿参加的合作

组织, 直接承办农业保险业务; 县级机构( 都、道、府、县) 成立

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, 承担共济组合的分保; 以政府为领导

的农业保险机关承担共济组合份额以外的全部再保险额。

这样就形成了政府领导与农民共济组合相结合的自上而下

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。一般情况下, 上述组织各自承担保险

责任的比例为: 共济组合10 % ～20 % , 联合会20 % ～30 % , 政

府50 % ～70 % 。遇有特大灾害, 政府承担80 % ～100 % 的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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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赔款。由此可见 , 日本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是: 共济组合

经营原保险 , 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一级再保险 , 政府提供二

级再保险[ 3] 。

3  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思路

我国的农业保险除了要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

外, 还要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: 一方面政府要在农业保险

中发挥重要作用, 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,

在营销模式上下功夫。

3 .1 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 

3 .1 .1 加强农业保险的立法。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农业保险

的发展, 确保农业生产者的利益; 用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在

开展农业保险中所应有的职能和应发挥的作用, 避免政府支

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, 并以此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。

3 .1 .2 适当放宽农业保险经营业务范围, 实行“以险养险”。

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, 农民有很大的保险需求。树立

“大农险”的观念, 将包括农业保险在内的农村、农业、农民等

与之相关的保险业务纳入综合性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 ,

即在开办传统的种植业、养殖业等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同

时, 开展一切涉农的财产险、责任险及人身意外伤害险等商

业性保险业务, 在农业保险内部实行“以农( 村险) 补农( 业

险) ”, 使政策性保险机构附加商业保险业务 , 用商业保险业

务盈利弥补政策性亏损, 从而实现政策和市场两种手段的结

合、两种优势的互补。

3 .1 .3 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 , 税收优惠。对农业

保险的扶持, 应制定优惠、灵活的扶持政策, 扶持农业保险的

发展。

3 .2 保险公司要苦练内功

3 .2 .1 农险产品设计要量体裁衣。2003 年, 人保财险吉林

省公司推出了“金鹿银鹤”系列保险产品, 包括农业综合风险

保险、农村家庭自助式保险等, 目前该系列产品中的部分产

品已经被推广至全国,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与此同时 ,

吉林人保财险还针对国家森林资源日趋匮乏、速生林木的种

植保险业务需求日益增加的状况, 调整了森林火灾产品, 有

效发展了林木保险业务 ; 此外, 他们还开发了农村小额贷款

保险业务。

2004 年 , 吉林人保财险重点设计推广了“金鹿银鹤”系列

组合11 个产品, 首开全国财产保险业组合风险销售保险产

品先河, 把农村生产生活需要的家庭财产、人身损害、收获的

农作物、牲畜、综合用电、学生幼儿成长、农业运输、干部执业

风险等保险风险依据不同需求群体划分, 有效满足了新的农

村经济发展需求[ 4] 。

近两年来 , 吉林人保财险根据不同的保险消费人群专门

设计了不同的保险产品———为专门适应外出或打工需求的

人群设计的人身交通意外定额保险产品、适应学生幼儿需求

的低价定额保单、适应农村收入水平较低需求的低价位的农

家乐组合保单、适应农村高收入水平农户需求的中等价位的

新农村组合保险产品、依据城乡共用而设计的安心意外伤害

定额保单等陆续出台。正是从农民的需求出发, 细化保险消

费需求 , 才让农业保险有了发展的空间。

3 .2 .2 销售模式应以农为本。在新的保险市场形势下 , 农

业保险的营销模式必然会发生极大的变化。现在 , 在发挥农

网优势的同时, 把农村保险营销服务部不断向下延伸, 如今

个代营销团队建设已经逐步由县镇扩展至乡。并且, 还应该

利用银行、邮政等兼业代理机构辐射乡村, 借助电力、信用

社、村委会等力量 , 广泛代办保险服务 , 尤其是与农村道路交

通安全网建设项目合作, 为农用车辆提供风险保障。据统

计, 截至2006 年6 月底, 吉林人保财险的农村保险营销服务

部已发展到309 个, 营销员达495 个, 农村兼业代理机构发展

到31 个[ 4] 。

3 .2 .3  依托龙头企业发展农业保险。当前农业产业化经济

组织特别是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发展迅速, 企业和

农户对保险保障的需求日益增长 , 参加保险的比重不断提

高, 为加快农业保险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保险资源。在政策性

农业保险暂未推开的情况下, 商业保险公司如能充分利用现

有机构网络, 组合财产、货运、责任、意外险等保险产品, 分类

分批迅速覆盖龙头企业, 可使农业保险较快发展。

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县以上政府部门给予各种扶持

并审定命名的, 具有规模大、组织带动农户多、信誉好、科技

含量高、经营稳定、抗风险能力强等特点。实践表明, 这类企

业承保质量好, 防灾防损方便, 赔付率较低, 总体风险较小。

通过龙头企业联系广大农户, 可改变过去一家一户做保险的

传统模式, 统一宣传指导, 统一承保、防灾、理赔 , 大大减少了

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 , 保险支公司或营销服务部完全可以承

担本地区的相关业务。

从保险业务员走村串屯的零售直销模式到与农村信用

社、农行等兼业机构合作的渠道营销模式; 从为分散性的农

民散单销售服务到为农业产业集团的统单销售服务, 保险公

司的营销服务模式应该进行多样化的拓展。这种混合式营

销模式的变化, 从某种意义上能突破长期以来制约农村保险

业务发展的投入人力大、物力成本大、业务发展成效低等诸

多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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